[image: ]
收费申请书

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：
    
受贵司委托，我司提供了中航信托•阳光城控股惠州嘉霖骏祺项目投后管理服务，现将收费说明如下：
我司于2020年4月14日派驻监管人员张雪莹（身份证号：412725199611147883）进驻深圳阳光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开始了驻场共管工作，并根据贵司指示，分别于4月14日办理了惠州嘉霖骏祺投资有限公司、东莞市光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、惠州光晟实业有限公司部分印鉴、证照、网银盾的交接手续，4月15日办理了汕头市阳光鼎盛置业有限公司部分印鉴、网银盾的交接手续，5月28日办理了梅州市光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印鉴、证照、网银盾的交接手续。根据贵司与我司的《中航信托·阳光城控股惠州嘉霖骏祺项目监管服务协议》，我司的监管服务费由贵司承担，监管服务费标准为人民币70万元/年（大写：人民币柒拾万元/年），每个监管服务费支付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监管服务费金额=70万元/365天×当期监管期间的实际天数。我司于2020年4月14日入场监管，2020年8月4日收到贵司的撤场指令，我司实际监管天数为113天，据此计算：
700,000元/365天×113天=216,712.33元
贵司应付我司监管服务费216,712.33元（大写：人民币贰拾壹万陆仟柒佰壹拾贰元叁角叁分）。
特此申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此页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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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-8-5
附件1：  支付信息
户名：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110108318246596L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地安门支行
开户账号：0200337619100015708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1号楼10层B1001
电话：822535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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